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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22】第 392 号 

 

 

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 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. 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.71亿元，同比下降 17.13%；

最近三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归母净利润”）分别为

0.11 亿元、0.11 亿元及-1.09 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扣非净利润”）分别为-0.08亿元、-0.09 亿

元及-1.37 亿元。报告期末，你公司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合计 22 家，

报告期内累计实现净利润-0.66 亿元，其中 16 家亏损，6 家已连续两

年亏损。2022 年一季度，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-0.69 亿元。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报告期内定制软件及 IC 产品、系统集成及硬件产品、

技术服务产品的行业环境、公司竞争力、业务开展情况、产品销量及

价格变化等，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下滑、近三年及一期连续

亏损的原因和合理性，相关不利因素是否持续，你公司已采取或拟采

取的改善措施。 

（2）结合主要控股参股公司所处行业、经营状况、主要财务数

据、在手订单情况，说明多数控股参股公司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、你

公司拟采取的措施，参股公司相关投资是否存在减值迹象、减值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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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提是否充分。 

（3）结合问题（1）、（2）答复、公司实际经营情况、报告期内

订单执行及新订单获取情况、盈利能力等，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

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你公司采取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编制年度报

告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，并核查是否存在触及我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

规则（2020 年 12 月修订）》第 9.4 条第（六）款规定的其他风险警

示的情形。 

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2021 年 7 月，你公司全资子公司易联众健康医疗控股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医控公司”）将其持有的厦门易联众易方科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易方科技”）52%股权作价 1,249 万元转让给深圳盛投

和科技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盛投和”）。经查，深圳盛投和

所持易方科技 52%股权实际权益由厦门好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好是医药”）享有，你公司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张曦可以对好

是医药施加重大影响，前述股权转让实质构成关联交易。你公司前期

未就该事项履行相应的董事会审批程序，该事项构成非财务报告内部

控制重要缺陷。此外，2021 年 8 月以来，你公司多名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发生离职、变更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提供易方科技近两年及一期财务报表，结合其主营业

务、实际经营、业绩表现情况，说明本次股权转让的背景、原因、必

要性、作价依据及是否公允，是否存在向实际控制人输送利益的情形。

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

3 

 

（2）说明本次关联交易未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原因，

结合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制度的相关规定，说明你公司判断该缺陷为重

要缺陷而非重大缺陷的依据，你公司整改情况及整改效果。 

（3）说明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频繁变动的具体情

况及原因，是否会对公司治理和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2021 年 12 月 2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张曦转让其持有的厦门麟真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厦门麟

真”）100%股份。本次转让过后，张曦仅直接持有你公司 16.21%股

份。报告期末，张曦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65,938,125 股，占其

持有公司股份总数比例为 94.63%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5.33%。请

你公司： 

（1）报备张曦股份质押详细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时间、质

押期限、到期日、质押权人、融资金额、融资计划用途及实际用途、

使用进展情况，警戒线、平仓线及违约处置方式。 

（2）结合问题（1）答复、张曦个人资信状况、主要资产及负债

规模、涉诉情况、出售厦门麟真的资金用途等，说明质押股份是否存

在平仓风险、是否对公司日常经营和控制权稳定性产生影响。如是，

请补充提示风险。 

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你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市易联众易惠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易惠科技”）、易联众智能（厦门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智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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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”）拟从厦门银据空间地理信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据空间”）

处分别受让银据空间全资子公司厦门佰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厦门佰易”）100%股权、厦门好吉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厦门好吉光”）100%股权（以下统称“标的公司”），并取得厦门

佰易与厦门好吉光名下各一套房产（以下统称“标的房产”）用于控

股子公司日常办公及经营，交易价格合计为 1,971.54 万元。标的房产

分别位于厦门市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16 号 303 室、403 室，建筑面积

均为 976.01 平方米，根据房地产估价报告，两套房产价值均为 985.77

万元。厦门佰易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为 39.05 万元，厦门

好吉光由于成立不足完整会计年度，无相关财务数据。由于你公司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张曦父亲张文宣持有银据空间 23%股权，本次交

易构成关联交易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提供厦门佰易、厦门好吉光的成立时间、成立背景、

注册资本、业务开展情况、主要产品或服务、员工人数、财务数据、

对外负债情况（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方式、债权人、借款日期、还款日

期、金额、利率、是否存在逾期或违约情况、相关负债未来还款安排）、

是否具有房地产业务资质证书、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，并向我部

报备标的公司营业执照、近两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。 

（2）说明标的房产性质是否为商业类地产，是否存在出租或以

标的房产作为质押或担保的情况。如是，请说明具体信息，包括但不

限于出租年限、出租金额、后续安排；以标的房产作为担保、质押取

得借款或融资款的具体时间、金额，截至回函日前述质押或担保的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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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、是否存在逾期情形，并向我部报备出租、担保、质押合同。 

（3）说明未来对标的房产的使用计划、日常办公及经营使用面

积比例，并结合你公司业务发展情况、人员配置、目前场地租赁情况

等，说明购置标的房产的原因及必要性。 

（4）结合标的公司资产、负债及本次交易评估情况，详细说明

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定价依据及公允性，是否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

情形。请独立董事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 报告期内，你公司销售费用、管理费用、研发费用分别为 1.21

亿元、2.53亿元及 1.86亿元，分别同比增加 60.67%、43.04%及 16.36%；

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 4.85 亿元，同比增长 23.71%。

报告期末，你公司领取薪酬员工总人数为 3,093 人，仅较期初增长

6.99%。请你公司：  

（1）说明营业收入下降但期间费用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

性。 

（2）结合员工数量、薪酬水平及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薪酬等情

况，说明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大幅增长的原因，与营业

收入及员工人员数量变化是否匹配。 

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 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余额分别为 2.54 亿元、

1.58 亿元，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合计占你公司总资产的 24.66%。请

你公司列式按欠款方归集的应收账款、合同资产前五名的具体明细，

包括客户名称、和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、董监高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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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关系或资金往来、销售产品类型、销售金额和占比、账期、应收

账款或合同资产余额、截至回函日的回款情况、是否逾期及逾期金额、

坏账准备计提情况等，并结合以前年度实际坏账情况说明应收账款、

合同资产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 

7. 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存货余额为 1.46 亿元，较期初增长 6.04%。

其中，合同履约成本及发出商品余额分别为 0.98 亿元、0.41 亿元。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列示合同履约成本的具体明细，包括项目对应的合同

名称、合同金额及签订时间、交易原因、主要条款及履行情况、项目

实施状态及验收情况、预计后续的交付安排、计提的减值准备等，并

说明报告期末合同履约成本大幅增加的原因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

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。 

（2）补充列示发出商品的具体明细，包括销售主体、销售金额、

合同签订时间、产品发出时间、结算安排、目前结转情况、计提的跌

价准备等，并结合产品发出时间、未结算的原因、客户支付能力等说

明是否属于具有经济实质的销售、是否存在结算风险，跌价准备计提

是否充分、合理。 

8. 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研发支出 2.23 亿元，同比下降 11.87%。其

中，研发支出资本化的金额为 3,679.52 万元，资本化比例为 16.49%，

同比下降 4.19 个百分点。请你公司结合研发支出会计政策、资本化

涉及具体项目、目前所处阶段、相关项目达到资本化条件的判断依据

和时点等，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内资本化时点是否符合一贯性原则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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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研发投入资本化政策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

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相关规定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5 月 26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厦门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22 年 5 月 18 日 

 

 


